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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62 股票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2026-24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资监管部门同意批复、股东签署补充协议

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堂”“公司”

或“上市公司”）股东中国光大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健康”）、

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实业”）将其合计持有的

公司 83,057,236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48%）转让给中国北京同仁堂（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集团”）。

2、本次权益变动后，同仁堂集团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市国资委”）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本次交易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相关承

诺的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意见后，方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6 年 2 月 2 日，光大实业、光大健康与同仁堂集团签署附有生效条件的

《股份转让协议》，光大实业、光大健康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83,057,236 股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8.48%）转让给同仁堂集团。

2026 年 4 月 3 日，光大实业、光大健康与同仁堂集团签署《交易价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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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协议》，对股份转让价款核算依据和支付安排予以确认。

2026 年 5 月 25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

予禁止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6〕285 号），对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经

营者集中事项不予禁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 年 2 月 4 日、2026 年 4 月 4 日、2026 年 5

月 2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5）、《关于股东签署<交易价款支付确认协议>

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17）、《关于收到<经营者集中反垄

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20）。

二、本次权益变动进展情况

（一）财政部出具同意批复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出具《财政部关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直接

协议转让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批复》（财金〔2026〕50 号），主

要内容如下：

“原则同意你公司提出的将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中国光大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1,180,805 股股份、41,876,431 股股份，按照财政部令第 54 号文件的有关规定，

直接协议转让给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北京市国资委出具同意批复

2026 年 7 月 8 日，北京市国资委出具《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同意同仁堂集团收购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取得控制权的

批复》（京国资〔2026〕52 号），主要内容如下：

“原则同意同仁堂集团收购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嘉事堂

41,180,805 股股份，收购中国光大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所持嘉事堂

41,876,431 股股份，合计占比 28.48%，实现对嘉事堂的控制。”

（三）股东签署补充协议

2026 年 7 月 8 日，公司股东光大健康、光大实业与同仁堂集团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中转让方一为光大健康，转让方二为光大实业，受让

方为同仁堂集团。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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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协议项下‘11.5.6 如本协议根据以上第 11.5.2 款、第 11.5.3 款、

第 11.5.4 款、第 11.5.5 款的规定解除，本协议各方应本着恢复原状的原则，签

署一切文件及采取一切必需的行动或应其他方的合理合法要求（该要求不得被不

合理地拒绝）签署一切文件或采取一切行动，协助其他方恢复至签署日的状态，

受让方已支付相应转让价款的，转让方一、转让方二应于协议解除之日起 30 日

内全额返还，超过 30 日仍未返还的，应当按照每逾期一日 0.05%的标准（从协

议解除之日起算至还清之日）支付应还未还部分的迟延履行违约金。’变更为

‘11.5.6 如本协议根据以上第 11.5.2 款、第 11.5.3 款、第 11.5.4款、第 11.5.5

款的规定解除，受让方已支付相应转让价款的，转让方一、转让方二应于协议解

除之日起 30 日内全额返还，超过 30 日仍未返还的，应当按照每逾期一日 0.05%

的标准（从协议解除之日起算至还清之日）支付应还未还部分的迟延履行违约金。

未尽事宜，各方将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其他事项及风险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意见后，方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财政部关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直接协议转让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权的批复》（财金〔2026〕50 号）；

2、《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同仁堂集团收购嘉

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暨取得控制权的批复》（京国资〔2026〕52 号）；

3、《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7 月 10 日


